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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027.htm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

十三日发布） 侨汇是我国外华侨从事劳动和各种职业所得，

用以赡养国内家属的汇款，是我国外华侨的切身利益和广大

侨眷的生活依靠，是侨胞、侨眷的正当权益之一。同时侨汇

对国家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对全国人民是有利的。特别是侨

眷集中地区，侨汇对于繁荣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公益事业，

均有显著作用。因此，各级干部，特别是县、区、乡干部，

应深刻认识侨汇的作用，予以应有的重视。 五年以来， 国家

对侨汇一贯是坚决保护的， 并实行了“便利侨汇、服务侨胞

”的政策。为了照顾侨胞、侨眷的利益，国家规定了合理的

外汇牌价。 在解放初期， 为使侨眷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国

家制定了原币汇款及存款办法。在我国币制稳定、某些国家

币制贬值后，国家又制定人民币汇款的办法，以保障侨胞、

侨眷的利益。 但是，目前发现有些地区的基层行政机关贯彻

保护侨汇政策不够深入，有些侨眷居住区的地方工作干部尚

不了解侨汇的意义和国家保护侨汇的政策，有些侨眷居住区

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干预侨眷对侨汇使用的现象。为保护侨

胞、侨眷的利益，根据宪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

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的规定，现

在发布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如下：一、 侨汇是侨眷的合

法收入，国家保护侨汇政策不仅是国家当前的政策，而且是

国家的长远政策。二、 在动员侨眷参加各种合作社，进行爱

国储蓄，购买公债时，必须贯彻完全自愿的原则。任何个人



或团体不得向侨眷强迫借贷，不得积压侨汇，不得擅自检查

侨批和以任何借口变相侵犯侨汇。凡有侵犯侨汇事情发生，

必须分别情节论处；对于有意挪用、侵吞、冒领、盗取侨汇

和敲诈侨眷的不法分子，必须依法制栽。三、 侨眷有使用侨

汇的自由，任何人对侨眷把侨汇用于生活方面，包括用于举

办婚、丧、喜、庆等事，不得干涉。四、 国家鼓励华侨和侨

眷把侨汇投入生产或者向国家投资公司入股，同时鼓励华侨

、侨眷修建房屋，各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此应给予便利。

华侨素来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如兴办学校医院、兴修水利、

造桥、修路等，各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此应表关怀，并给

予指导、帮助，必要时予以表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